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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和创新移植和创新移植和创新移植和创新    

--- 澳大利亚诗歌200年发展 

苏州大学  王国富 

1997年8月 

 

     自从1788年第一批英国人登上澳洲大陆以来，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

200多年中，澳大利亚诗歌有了长足的发展，经历了童年和青年时期，正在迈向成年。

但是纵观澳大利亚诗歌史，我们可以不那么武断地说，澳洲诗坛尚未产生如小说界

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利克· 怀特那样的世界级巨星，纵然“代有著名诗人
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澳大利亚诗歌作为澳大利亚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经历着从移植到创新的

过程。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地处南太平洋四周环海的澳洲大陆，长期与世隔绝。在

英国人到来之前，澳洲这块世界最古老的陆地上，生息着澳洲土著。200年前他们仍

处在狩猎的原始状态，地广人稀，被中国人称为”无人路地“之国。他们虽有语言，
但没有文字，也就不存在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文学“。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澳大
利亚文学，说到底是英语文学，即用英语创作的文学。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在那里生活着世界各式人种，但是他们中百分之八

十以上是英国移民及其后裔，英语是官方语言和绝大多数人的母语。因此，我们不

难想见，澳大利亚文学是英国文学移植到澳洲的产物，澳大利亚诗歌是由英国诗歌

派生而来的。 

    由于澳大利亚这一特殊的历史渊源，澳大利亚文学 (澳大利亚诗歌亦然) 也就

有着有别于别国文学的发展模式：移植 － 生根 － 开花 － 结出新果 (一种有别

于英国文学的澳大利亚文学)。这一发展模式不仅贯穿澳大利亚诗歌发展的整个过

程，而且也见诸于诗歌发展的每一时期和每位诗人的成长过程。这是与别国文学的

继承、借鉴和发展模式性质不同的一种模式。对这一模式的考察和研究，会加深我

们对澳大利亚诗歌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也能帮助我们把握它今后的走向。 

    澳大利亚诗歌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殖民主义时期 (1788－1879)；二、

民族主义时期 (1880－1919)；三、古典主义时期 (1920－1959)；四、现代主义时

期 (1960－    )。这四个时期对应着澳大利亚诗歌移植与创新模式的各个阶段。 

    在殖民主义时期，澳大利亚诗歌刚刚开始萌芽，量少质次。它们由英国来的流

放犯和移民所创作，直接把英国的诗歌移植到澳洲。所以，形式上显然与英国诗歌

毫无区别，内容上也只反映了新大陆特有的自然景色、囚犯和移民的艰苦岁月以及

他们离乡背井的情怀。这一时期可以看作英国诗歌的移植时期。 

    19世纪80年代澳洲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作为这一运动先导的民族主义文学

便应运而生，其表现形式是蓬勃发展的民谣体诗歌。它一方面为民族独立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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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诗歌作为摆脱英国控制的战斗武器；另一方面则淋漓尽致地刻划了澳洲人在殖民

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尤其是丛林人的艰辛。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诗歌，不再是对英

国诗歌的简单和幼稚的模仿，而是力图将英国诗歌与澳洲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

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语言和形式上开始出现澳大利亚特色，澳洲富有表现力的方

言土语开始进入歌谣；在内容上则深入到澳洲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他们的内心

世界。这一时期英国诗歌在澳洲这块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来。 

    与此同时，移植仍在默默进行。以克里斯托弗·布伦南为先驱的澳大利亚现代

派诗歌正在悄悄的从欧洲移居澳洲，虽然当时不为世人所注意。 

    1920－1959年是澳大利亚诗坛鲜花盛开的时期，从英伦三岛移居的英国诗歌经

过100多年的生长发育，终于迎来了满园春色，具有澳洲特色的古典主义诗歌主宰澳

洲诗坛，佳作迭起，优秀诗人辈出，如肯·斯莱塞、罗·菲茨杰拉德、道·斯图尔

德、A。D。霍普、朱·赖特、詹·麦考利、戴·坎贝尔和罗·多布森。其中霍普和

赖特具有一定的国际声誉。 

    然而，移植和反移植的斗争一直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澳

大利亚文坛掀起的“金迪沃罗巴克”诗歌运动和“愤怒的企鹅”诗歌运动就是证据。前
者反对步英国诗歌的后尘，极力主张彻底本土化，提倡向“土著人的艺术和歌曲”学
习和吸收养料；后者则打着澳大利亚文学国际化的旗帜，试图移植欧美的先锋派和

超现实主义，以便跟上欧美的现代主义的步伐。这两大运动虽然都历时不长，但都

对澳大利亚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澳大利亚现代派诗歌虽然在布伦南手里便开始移入澳大利亚，但它的蓬勃发展

却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诗坛的“澳大利亚新诗歌运动”为主力，反对统治澳大
利亚诗坛达20年之久的传统派诗歌，再次举起“诗歌国际化”的大旗，将现代派诗歌
移植到澳洲，涌现了一大批年轻的现代派诗人，一大批朦胧诗人，澳洲诗坛面目为

之一新，但是否或何时能出现象托马斯·艾略特那样世界级诗坛巨人，这不仅取决

于移植的成功与否，而更要看创新的成就如何。澳大利亚诗人只有在移植的基础上

创造出具有澳洲特色的新诗，从剖析澳洲人特定的生活入手，揭示带有普遍意义的

人生真谛，方能越洋过海，震撼欧美大陆，产生国际影响。 

    澳大利亚诗歌之所以走着“移植和创新”的道路，还与澳洲诗人的个人经历有关。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出生在英国，饱受英国诗歌的熏陶，尔后来到地球背面的

澳洲定居，就是虽在澳洲出世和度过童年，但后来回到他们父母的祖籍英国，接受

传统的文化教育。因此，不管他们是英国移民还是英国移民的后代，都视英国为故

土，都以具有英国的文化传统为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英国诗歌

移植到澳洲的道理。当然，当他们生活在这块新大陆的环境中，他们的思想感情、

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眼见耳闻无不打上澳洲的烙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创作的

诗歌总是或多或少、或成功或拙劣地带有澳洲色彩，有所创新。 

    殖民主义时期是澳大利亚诗歌的初创时期。这100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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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只有零星的诗篇和几部诗作出版，后期则出现了三位较有影响的诗人：查尔斯·哈

珀、亚当·林塞·戈登和亨利·肯德尔。 

    这一时期作品不多，也无重头著作问世。这是因为流放犯和自由移民刚来乍到，

在这艰苦环境中忙于生存斗争，无暇顾及，更无闲情逸致来从事诗歌创作；其次，

他们登上这块新大陆的时间还不长，对新世界和新生活的认识不深，洞察不够，可

以赋诗成篇的材料不多。 

    发表第一首诗的是流放犯迈·罗宾逊。他的诗主要是为王家和军事庆典的应景

之作。 

    W。C。温特沃斯1823年在伦敦发表了他的诗集《澳大拉西亚》。B。菲尔德来澳

前是沃滋华斯等人的好友，诗歌创作中颇受他们的影响。他的传世之作“袋鼠”是这
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诗篇： 

  Kangaroo,  Kangaroo! 

  Thou Spirit of Australia  

  That redeems from utter failure, 

  From perfect desolation,  

  And warrants the creation 

  Of this fifth part of the Earth. 

    这一时期的诗歌由18世纪英国诗歌派生而来，因此在语言和形式、风格和措词、

韵律和节奏方面无不留有英国诗歌的痕迹。这些早期的诗人都是英国移民，来到新

天地之后仍驾轻就熟，沿用他们得心应手的英国诗歌来表达他们在澳洲定居的感受，

这是顺利顺章的事。当然，诗中所表达的内容是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

是一种创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预示着澳大利亚诗歌今后发展的方向。 

    查尔斯·哈珀 (1813－1868) 是第一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诗人，他父母都是流

放犯，一生坎坷，从未出洋过海到过英国，但他的诗歌却直接派生于英国诗歌。年

轻时他潜心研究弥尔顿、沃滋华斯、柯律治、雪莱等英国诗人的作品，达到如痴如

醉的地步，竟模仿湖畔诗人沃滋华斯，在悉尼附近兰山地区驾起帐篷，领略大自然

的美景，赋诗吟诵。他以描写澳洲丛林见长： 

  空中没有一丝声音， 

  到处一片宁静； 

  沉寂笼罩着原野， 

  笼罩着原始的丛林！ 

 

  所有的鸟儿和飞虫都藏身 

  影子酣睡的凉爽地方； 

  甚至忙碌的蚂蚁 

  也回到卵泥状小丘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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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连噪鸣的夏蝉 

  也抓住树干悄然无声： 

  一片寂静笼罩着山冈， 

  笼罩着原野。        (澳洲森林中一个仲夏的晌午) 

他的诗生动细腻，观察入微。 

    林赛·戈登 (1833－1870) 是唯一一位在英国威斯敏斯特“诗人角”占有一席之
地的澳大利亚诗人。戈登出生于英国一个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并精通马术，

但一次因赛马而招惹麻烦，遭警察传唤。其父遂将他逐出英国。戈登只身来到澳大

利亚谋生，干过各种工作，亲历殖民地生活的艰辛。他共出版四部诗集，或取材于

欧洲传奇和神话，或着力刻划澳洲殖民时代民众的生活。 

    由于他的出生和移民身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登揣着英国诗歌的种子

前来澳洲，并亲自播种耕耘。在他的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司各特、斯温伯恩、勃朗

宁、丁尼生、拜伦、雪莱等人的影子。他是一位将英国诗歌移植至澳洲的辛勤园丁。

英国诗歌到了澳洲便产生了变异，带上了浓郁的澳洲气息，成了澳大利亚人喜闻乐

见的诗篇。戈登《奄奄一息的骑马牧人》就是一例，在澳洲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

知。诗中“奄奄一息的骑马牧人”在临终时抚今追昔，回首往事，怀念已逝去的放牧
岁月，写得委婉动人，读来不无伤感，是一曲临终的哀歌。但是从象征的层面来看，

读者不难体会这也是澳大利亚放牧时代结束时的一曲挽歌。这是戈登在移植过程中

的创新。 

    如同哈珀一样，肯特尔 (1839－1882) 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诗人。他

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早年丧父，便肩负起家庭重担，甚至悉尼大学校长允

许他免费入学的机会，他都不得不婉辞。因此肯德尔学历不高，但天才的明珠总要

放出灿烂的光辉。当他替律师杰·迈克尔当职员时，他获准随便翻阅律师的私人图

书。他便如饥似渴地钻研英国文学古今名著，深受熏陶。他虽从未涉足英国本土，

但他精通英国诗歌，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共出版三部诗集：《诗和

歌》(1862)、《来自澳洲森林的叶子》(1869) 和《山间的歌》(1880)。他以殖民地

的抒情诗人闻名，题材涉及澳洲风物、土著人的生活及伊甸园、爱情等的永恒主题。

他模仿沃滋华斯、马修·阿诺德和丁尼生的风格和技巧。也就是，当奥古斯都诗风

在英国式微之际，他却将其移植到澳洲。他还大胆启用澳洲口语，增强诗歌的民族

性和澳大利亚请调。为后来的诗人开辟了一条新路。 

    经过100年的开发，澳大利亚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19世纪80年代，土生土长的

澳洲人在人数上首次超过了移民人数，一个具有澳洲特色的民族已经形成，并作为

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其次，随着19世纪中期金矿的发现，在淘金热

中大量移民涌入，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的发展。澳大利亚开始了从农牧社

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为此必须打破殖民地之间各自为政的分裂状态，建立起

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9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在澳洲已如火如荼，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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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主义文学便应运而生。在《公报》的积极倡

导下，民族主义文学新人辈出，使澳洲文坛面目焕然一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创

新为主，力图摆脱对英国诗歌的拙劣模仿，运用澳洲本地的方言土语，着力描写丛

林人的悲欢离合和创业艰辛，表现他们崇高的民族精神“伙伴情谊”，从而创造出澳
大利亚独特、鲜明的民族形象。其主要形式是丛林歌谣和短篇小说。丛林歌谣的代

表人物是劳森和佩特森。他们极力使英国诗歌澳大利亚化，在新大陆扎根。 

    亨利·劳森 (1867－1922) 主要以短篇小说蜚声文坛，但他也是澳洲民族主义

时期杰出的民谣诗人。劳森生于一淘金者家庭，从小饱经风霜，为谋生计，转辗各

种工作，所受教育甚少，但母亲颇有文才，得益非浅。他的文学生涯已以写诗开始，

并一举成功，成为著名的民谣歌手。丛林民谣源出澳大利亚旧民歌，追根溯源则是

伦敦街头民歌和爱尔兰民歌在澳大利亚落户成长的产物。劳森诗歌的主题主要是愤

怒抗议社会的不公，抒发爱国激情和哀叹个人生活的穷困潦倒，题材广泛，涉及牧

人、移民、、淘金者、占地农和漫山遍野的牛羊。劳森去过英国，但逗留时间不长。

他的创作似以创新为主旋律。民谣在劳森手里，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赋予了鲜明

的澳大利亚色彩，散发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因此，丛林民谣被认为是真正的澳大利

亚诗歌就不足为奇了。劳森在这方面创新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 

    丛林民谣的另一位杰出歌手是A。B。佩特森 (1864－1941) ，他化名“班卓琴”
撰稿，可见自诩歌手的用心。佩特森是澳洲最受民众喜欢的诗人之一，素有“牧人歌
手”的美誉。他的第一部诗集《来自雪河的人及其他诗歌》一出版便脱销一空，多次
再版。这是因为佩特森在诗中成功地塑造了澳大利亚丛林中男子汉们的形象。在他

笔下个个勇敢、坚强、蔑视权威、具有独立精神和诙谐情趣，而这恰恰是澳洲人所

崇尚的品格。在他诗中牧人、丛林汉、牧场帮工、牧羊场主、骑警、剪羊毛工、肩

负行囊的流浪汉等社会各色人物，无不跃然纸上。民谣体诗到他手上便成了澳大利

亚人喜闻乐见的丛林歌谣，到处传颂吟唱，在澳洲落户。 

    佩特森之所以能在诗歌创作中取得如此成功，是与他丰富的阅历分不开的。他

出生于一个牧场主家庭，在丛林地区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代，对丛林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都有深厚的感情，对丛林地区各行各业的人物都有深刻的了解。并在他的

诗作中再现。在前人移植的基础上，佩特森致力于创新，并取得可喜的成绩。 

    澳大利亚诗歌发展中的移植和创新呈现交叉重叠的复杂状态。当劳森和佩特森

将来自英国的民歌与澳洲丛林生活相结合，并加速其本土化进程之际，布伦南却远

离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独自一人沉浸在英国和欧洲现代主义诗歌的鉴赏

之中，并悄然将其移植到澳大利亚文学园地。这位澳大利亚现代派诗歌的先驱，在

当时默默无闻，鲜为人知。 

    诗人在诗歌发展的长河中到底起何种作用，这与他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布伦

南 (1870－1932) 出生于信奉天主教的酿酒商家庭，获悉尼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去

德国留学，接触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并为之倾倒，孜孜不倦地阅读马拉梅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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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诗人的作品，深受影响。两年后回国，他便将欧洲现代主义诗歌移植到澳洲。

从题材、风格和技巧上全面仿效。《诗集：1913》是其代表作，以探索伊甸园为主

题，探求理想与完美；写作技巧上则采用象征主义手法和弥尔顿、马拉梅及詹姆斯

等人的复杂句式，刻意雕凿，寓意朦胧，哲理深邃。他的诗歌活动在当时虽不为人

们所理解和注意，但最终将为人们所认识。半个世纪之后，当现代派诗歌在澳洲诗

坛再度被引入时，布伦南的先驱地位便确立无疑了。 

    英国诗歌在澳大利亚的100多年时间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在澳洲扎根，

慢慢地澳大利亚化，产生了有别于英国诗歌的澳大利亚诗歌。如果说丛林民谣是英

国诗歌在澳洲扎根的标志，那么20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古典主义在澳洲的兴盛，则

是澳洲诗坛百花争艳的春天。 

    澳大利亚诗歌的成熟， 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日臻成熟有关。

19世纪9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后以澳大利亚联邦于1901年宣告成立而

胜利结束。从此，澳大利亚形式上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独

立的民族，但民族心理的独立却有待于两次世界大战炮火的洗礼。两次世界大战的

战场虽都远离澳大利亚本土，但它却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国家而参战，付出了惨重的

代价，但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勇敢民族的深刻印象。战争期间，澳大利亚各行各业

飞速发展。农牧业迅速机械化，国民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澳大

利亚一跃而为中等发达的强国。经济上的成功必然带来文学的繁荣。 

    这一时期有八位著名的诗人，他们在创新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为诗歌的澳

大利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肯尼斯·斯莱塞 (1901－1971) 是澳大利亚丛林民谣和澳大利亚现代诗歌承前

启后的一为诗人。他生于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镇，中学毕业后便进入新闻界，做

记者、编辑、评论员等的文字工作。他受林赛折衷主义哲学观点的影响，既反对殖

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和清教主义文学，也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现代

主义文学。他是一位苦苦寻求传统的诗人，是这一时期在移植和创新两个方面都有

成效的人。 

    斯莱塞深受艾略特和庞德的影响，试图将欧美的现代派诗歌移植到澳洲，但是

他移植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具有极强的选择性。他诗作的现代主义倾
向主要表现在题材和技巧两个方面。题材上他一反丛林民谣的偏窄视野，模仿欧美

现代派诗人，将现代大都市、绘画、音乐和其他艺术作品作为诗歌创作的题材，表

现现代人的矛盾心态和对现实的失望；在写作技巧上他也如现代派诗人一样，采用

意象、象征和细节描写，来展现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他在澳大利亚诗歌发展的关键

时刻，起了开拓作用。但是纵然他运用了一些现代主义手法，他在许多方面仍是一

位传统派诗人。他坚决摈弃现代主义的极端做法，如不顾句法、不加标点、没有逻

辑等朦胧手法。他为澳洲诗坛推出了一批新颖的诗歌。 

    如果说斯莱塞有选择地移植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那么罗伯特·菲茨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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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1902－1987) 的诗歌则丝毫没有现代主义的痕迹。他的诗在许多方面具有民族

主义时期诗歌的特色。不过他的语言不是口语，没有口语的词汇和节奏，而是雕凿

的文学语言，抽象且远离生活。他具有哲理的头脑，常在诗中探讨过去对现在和未

来的影响，探讨决心与行为、意义与动机之间的关系。象民族主义时期的诗人一样，

他能直面人生，积极乐观，对生活充满信心，相信实干的价值。他在澳大利亚庆祝 150 

周年诗歌大奖赛中以”论记忆“的哲理长诗摘取第一名桂冠而一举成名。他以沉思诗
见长，佳作都在40年代以后问世。他是一位艰深的诗人，其诗颇为难读。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 (1913－1985) 是澳大利亚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但以诗

人著称。他出生在新西兰一个律师家庭，并在那里上完大学。在校期间他大量阅读

了莎士比亚、沃滋华斯、柯律治、济慈等人的诗作。1938年赴英国漫游，1940年到

澳大利亚定居，并任《公报》杂志编辑，在澳大利亚文坛颇有影响。他是澳大利亚

的一位传统派审美诗人。他大器晚成，佳作集中于他的后期作品。他擅长写抒情诗

和沉思诗。在诗中他常探索宇宙(或造物主)的两重性，即善与恶、美与丑在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的共存。如他的”绿蜈蚣“一诗中美丽的鲜花和蛰人的毒蜈蚣并存。在诗
中他常只作客观的描述，不轻易表白自己的态度，要读者自己去领悟。他常赋予日

常事物一种新意或新的内涵。他后期的诗歌语言自然流畅，有强烈的节奏感。40年

代末和50年代初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一个“自然诗派”，斯图尔特是其重要成员之一。 

    A。D。霍普被称为澳大利亚迄今最伟大的诗人，他几乎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怀特齐名，在海外颇有声望。他是一位保守的学者型诗人，极力反对现代主义，毫

不犹豫地攻击艾略特和庞德。他严格遵守传统诗的格律，使用常规句式和符合逻辑

的意象。 

    霍普在澳大利亚诗歌的移植和创新中都有突出贡献。他生在一个长老会牧师家

庭，从小就在父亲的图书馆里饱览英美文学作品，深受朗费罗和布朗宁的影响。1928

年悉尼大学毕业后，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在英国文学方面造诣很深。因

此，日后他在诗歌创作中坚持传统就不难理解了。  

    他诗歌的主题主要是欧洲神话、人生的孤独及艺术。霍普善于从过去一切艺术

的源泉吸取养分，进行诗歌创作。当他同时代的诗人正思考着当时澳大利亚问题的

时候，霍普却游离于澳大利亚和世界文学潮流之外，陶醉于欧洲古老的文化。他对

欧洲传统这个主题一直颇有兴趣。他的许多诗篇都是有关希腊、罗马神话或圣经中

的传说。他博学多才，是用典最多的一位澳大利亚诗人。 

    霍普对人和人生的看法时有矛盾，有时加以赞美。有时予以贬抑。不过现代人

的孤独寂寞是他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的名诗“飞鸟之死”出色地表达了他的这一见
解。这是他一次旅途中见一小鸟离群有感而作。诗描写候鸟春来秋往，南北迁徙，

年复一年，不能在一地扎根，到了新居便念旧地，到怀旧激烈时，又不远千里，结

伴而行，长途跋涉，返回故里。但是对于每一只飞鸟来说，总有最后一次迁徙。鸟

儿成群结队，似乎斯守相伴，这只是表象。实际上，每只鸟都是孤立无援的。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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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的行程要考自己独立完成，没有别的鸟儿可以代行，甚至相助。当一只鸟最终

体力不支落伍甚至死亡时，别的鸟儿爱莫能助，不会也不可能有所表示，而让它消

失在茫茫宇宙之中。小鸟尸体的重量，对于大地来说，真是沧海一粟，便轻易地被

接受了。这首诗虽然描写的是飞鸟的最后一次迁徙，但是诗的口吻、节律和意象都

暗示人生的孤独。诗中死亡和生存、回家和放逐两相映衬。人们读后强烈感受到，

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似有友谊和帮助，但在生活的许多关键时刻，却是孤立无援的，

有时竟会被完全抛弃。飞鸟象征着漫漫人生路上的个人，在死亡面前纤弱无助，这

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  

    这首诗在澳大利亚反应特别强烈，还因为候鸟迁徙的习性象征着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人除少数土著外，不是移民，便是移民的后代。他们象候鸟一样有着两个

家而不能安顿一处，将生命消耗在往返的旅途之中。霍普在这里淋漓尽致地表述了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想说而未说的内心感受和心态。 

    霍普是一位复杂的天才诗人，初露文坛时极具挑战性。他态度自负，蔑视一切，

决心痛责社会的偏窄平庸和现代生活的贫乏。他铁面无情，甚至不屑赢得读者的同

情和赞赏。他开始以讽刺诗人闻名。他的讽刺诗富有战斗性，象匕首和投枪，能击

中要害，使其原形毕露。他不带偏见，针对事物的本质而非时弊。讽刺出于学者之

手，便显得高人一筹，因为其目的仅是为了警告、震惊、触动和逗趣世人。 

    “澳大利亚”是他的一首游子回归诗。首 5 节写他长期离别后回来所见之情状：

“一片灰绿色的森林之国”、“山脉犹如古老的人面石狮伸展的巨爪”。口吻讥讽刻薄，
将澳大利亚比作失去生育能力的“干瘪老妇”，还说河流也一反常态，“不流入大海而
消失在内陆沙漠，不雨则旱，一雨水便涝”，“没有历史”，“没有艺术”，大城市象肿
瘤一样使她衰竭，生活在那里的则是一群“二等欧洲人”。诗人如至此辄然而止，则
全诗只有一种失望的情调，但澳洲毕竟是诗人的故乡，对她一往情深，所以在末 2 

节，诗人话锋一转，说世上毕竟还有象他那样的学子甘愿回归，因为澳洲不仅是他

的“家”，而且只有在这样的“荒漠里”他才能找到在文明世界所不能找到的“先知”。
澳洲许多诗人都以“澳大利亚”为题写过诗，但霍普的这首诗不落窠臼，先贬后褒，
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深情。 

    霍普善于处理大的题材。总体上说，他的创新不在题材和形式，而在方法、语

言及切入的角度。从形式看，他是一位古典主义诗人，但从他诗中所表达的感情来

说，则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在移植中有创新，创新中有移植。 

    詹姆士·麦考利 (1917－1976) 生于新南威尔士州，毕业于悉尼大学，学生时

代便开始发表诗作。他因是“厄恩·马利骗局”的始作俑者之一而出名。40年代以马

克斯·哈里斯为首的一批年轻人，为打破澳大利亚诗坛长期沉闷的空气，提倡澳大

利亚文学国际化，试图将欧美的现代主义移植到澳洲，反对“金迪沃罗巴克运动“，
提出文学彻底澳大利亚化的主张。他们创办《愤怒的企鹅》杂志，出版现代派的朦

胧诗。一天下午，麦考利和诗人哈·斯图尔特两人拿来几部词典，随意翻阅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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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把它们拼凑成 16 首“现代派诗”，伪称是已故诗人厄恩·马利之作，寄给《愤
怒的企鹅》杂志。哈里斯阅后拍案叫绝，便在杂志上刊出。这时，麦考利和斯图尔

特就将这些诗拼凑的真相公之于众，诗坛一片哗然，现代派诗歌的荒谬性暴露无遗。

“愤怒的企鹅运动”就此以失败告终。麦考利在诗歌创作方面持保守态度。他既反对
朦胧晦涩的现代主义，也反对“金迪沃罗巴克运动”的新民族主义。他在争议中出名，
但也是一位历来有争议的人物。 

    麦考利的诗作除《奎厄罗斯船长》一部长诗外，其余均是抒情短诗，也以短诗

见长。他坚持传统诗歌的格律，工整典雅，语言清秀简练。他的诗作在澳大利亚诗

坛留下了古典主义风尚。 

    朱迪斯·赖特 (1915－     ) 是她同时代人中最富探求精神的诗人。她的诗作

描绘的是一幅混沌世界的图景，揭示了个人、社会和历史的冲突。她诗歌的题材主

要是澳大利亚的乡村、澳洲的历史和现实、爱情的内涵和时间的力量，以及寻求失

去的自我。她在澳大利亚诗歌发展中的重要贡献，是将笔触集中于澳洲风物和澳大

利亚社会中的各色人物，如澳洲土著、解甲归田的战士、古镇隐士、赶畜人、牛车

夫等。换言之，她在诗歌题材的澳大利亚化方面有所创新。当然，在创新的过程中，

她亦将欧美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庞德、迪伦·托马斯等人的作诗技法移植进来，创

造出有澳大利亚气息的新诗。 

    赖特出生在一个世代的牧场主家庭，在新英格兰农村度过了她幸福的童年。熟

知澳洲的风土人情，为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在处理乡村题材时，她

常常以一种全新的观点重新透视澳大利亚过去的旧人旧事，将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

度来认识。 

    她最出名的诗《牛车夫》就是一例。“牛车夫”是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一个陈旧的
形象。澳洲许多诗人以此为题写了不少诗篇，但赖特的《牛车夫》与众不同。它不

是简单地对牛车夫作现实主义的描写，而是通过巧妙的措词和深刻的所指，将精心

雕琢的牛车夫形象升华到先知的高度，把牛车夫与圣经中的牧羊人的形象联系起来，

把开拓者牛车夫与旧约中的先知摩西联系起来。读者不难领悟，先知摩西将以色列

引向”乐土“，牛车夫则是开辟通向未来澳大利亚这块乐土的澳洲先知。《牛车夫》
可与霍普的《澳大利亚》比美。《牛车夫》中虽多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但它从不

寻常的角度来肯定和赞美平凡的牛车夫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使人对牛车夫肃然起敬。 

    赖特不少诗还描写自我探索的心路历程。这是她强烈现代意识的标志。 

    戴维·坎佩尔 (1915－1979) 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在父亲的牧场度过了童年。

18岁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后转入英文系学习文学。二次大战期间他参加澳大

利亚空军，服役于新几内亚。他的这些经历后来都反映在他的诗歌之中。 

    坎佩尔自然而又成功地将欧洲诗歌传统与澳大利亚的国情相结合，创造出自己

的新诗风。这在澳洲诗坛尚不多见。他诗歌的主题常是时间和变化的“延续性”。这
不仅表现在诗的内容上，而且体现在丛林民谣体的“古为今用”上。在他的诗歌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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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仍可看到民谣诗中的牛车夫、流浪汉、探险家、赶畜人、战士和吧女。 

    坎佩尔成名于40年代。他的诗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诗歌的特色。在早期的诗歌中，

坎佩尔将丛林民谣与伊丽莎白时代典雅的田园诗结合起来；在后期作品中，则力图

吸纳超现实主义方法。他的诗歌在深度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进展，在移植和创新上

有所成就。 他的诗作大致可分为三类：歌曲、民谣和沉思诗。诗的语言清秀而经济，

意象贴切而新奇。他后期的作品凝练圆熟，但他观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独具的慧

眼始终未变。在审视周围世界时，他既客观而又不游离。 

    他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主要诗作有《与太阳的对话》、《墨凉山奇观》、《死

亡和漂亮的表姐妹》、《与一只黑鸡的对话》等。 

    罗斯玛丽·多布森 (1920－    ) 与道·斯图尔特和戴·坎佩尔一样，善于捕

捉特定时刻的感受，而且诗作优美动人。她的诗歌以题材划分有如下三类：一是咏

画类诗、描述一件绘画、木刻、书法、雕塑之类的作品；二是神话类诗，讲述希腊

神话或欧洲传说中的故事；三是灵感类诗，诗人因生活有感而发的诗，往往有关人

类的责任、爱情等。 

    多布森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诗人和散文家，幼年随父移居澳洲，父亲早亡，

家境贫寒。她自幼酷爱文学，曾在悉尼大学进修英文，后长期在安格斯·罗伯森出

版社任编辑，曾随丈夫去伦敦工作多年。她的经历与文学有不解之缘。 

    多布森擅长以其他艺术作品为题材作诗，尤以咏画诗著称。这里不难看到英国

诗人白朗宁、济慈等人的影子。咏画类诗不只是对艺术品作客观的描述，而是注入

了诗人自身独特的感受。艺术品只是诗的触发点，尔后由此生发开去。咏画诗不仅

与画中世界有联系，而且也与诗人的现实世界有联系。一方面画中人窥视着我们的

世界，论述甚至进入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诗人和观赏者触及甚至进入画中世界。

咏画诗给人一种神奇的精神交流：我们返回到了固化在画中的几个世纪之前的世界，

而固化在画中的世界却随着时间的长河进入了我们的“现世”。换言之，画使现实世
界永存。固化进画中的现实便永远在“现实中”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下去。我们的世
界在某一特定时刻被艺术记录下来，便不再受时间的支配。画当然只是多布森诗作

的一个题材，类似的题材还有记忆、梦境和幻觉。 

    她的诗歌没有浮华的辞藻，一切服从于整体效果和主题思想。多布森始终坚持

诗的传统格律，但在传统的框架之下多有惊人的创新。难怪 A。D。霍普评说道，“在
诗歌眼花缭乱的试验时代，她的诗却以其严肃性吸引着我的注意。” 
    欧洲化还是澳洲化，在澳大利亚诗歌发展中一直意见分歧，有时斗争非常激烈。

“愤怒的企鹅”运动主张澳大利亚文学国际化，实际上要将欧美现代主义植入澳洲，
是欧洲化的翻版和扩大，也是对“金迪沃罗巴克”运动的反动。后来在“厄恩·马利骗
局”之后暂告失败。 

    “金迪沃罗巴克”运动由诗人雷克斯·英格迈二斯发起，提出澳大利亚诗歌在内
容和形式上要彻底本土化、即澳洲化的主张。“金迪沃罗巴克”一字取自澳洲土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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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dyworobak , 意为“融合”、“联合”。其宗旨是要清除澳洲人头脑中蔑视自己的“二
等公民”思想。运动的主将肯尼思·吉福德在的的文章“金迪沃罗巴克，走向澳大利
亚化”中写道： 

 

 不可避免存在在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一个诗人选择丛林文化就是选择了唯

一能发展成真正民族文化的东西。没有这种民族文化，我们就称不上是一

个民族。城市和丛林的矛盾是异族文化和澳大利亚文化的矛盾。如果要创

立澳大利亚文化，我们必须牺牲许多过去已经习惯的东西，必须找到一个

更古老的过去、一个真正澳大利亚的过去来替代它。澳大利亚因国外的束

缚而吃了不少苦头，一生下来我们的思想就被欧化所扼杀。 

 

    英格迈尔斯本人则直截了当地提出澳大利亚诗人应从“土著人的艺术和歌曲”中
学习“新的技巧”，向“土著传奇”吸收养料。 

    这两个运动提出的见解都不无道理，但也都有所偏颇，都对澳大利亚诗歌的发

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都未被大多数澳洲诗人全盘接受。他们取的则是一条

中间道路 － 移植欧美诗歌中的新事物，创造性地使其与澳洲特色相结合，产生一

种澳洲人所喜闻乐见又有自身特色的澳大利亚诗歌。 

    60年代至今澳大利亚诗歌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历史发展的这个层面来说，澳大利亚诗歌应该进入结果的收获季节。英国诗

歌传人澳洲已有150年的历史，如前所述，经历了移植、生根、开花的漫长阶段，日

趋成熟，但是否能结出预期的硕果，产生象怀特那样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还得拭

目以待。这取决于澳洲年轻一代诗人的努力和创造。 

    从局部发展阶段这个层面来说，澳大利亚诗歌进入了现代主义时期，也就是进

入一个新的移植时期。现代主义在澳洲这块土地上，最早由布伦南栽种，本世纪前

半期的诗人中，不少也试图将现代主义的题材或形式局部地移植到自己的诗歌创作

之中，但由于“愤怒的企鹅”运动的偏激，同时又遭到“厄恩·马利骗局”的打击，现
代主义在澳洲的推广，到60年代末才迟迟来临。况且，现代主义本身在澳洲还有一

个漫长的生根、开花过程，最后能否茁壮成长，结出累累果实，现在下结论看来还

为时过早。 

    现代主义在六、七十年代之所以能大规模地移植到澳洲，并得到广泛的流传，

是因为澳洲社会的动荡和世界局势的变幻。澳洲政府更叠，导致社会的开放，欧美

的现代主义从各个方面渗入澳洲，首先为年轻人所接收。其次，青年人迫切要求打

破20多年来传统诗歌和老一代诗人霸占诗坛的局面。现代主义便成了他们手里的新

式武器。第三60年代后期澳洲反对越战和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现代派诗歌是他们宣

传鼓动的有力工具。第四澳洲出现了一个“澳大利亚新诗歌运动”，诗歌朗诵和小杂
志“热”成了现代派诗作流传的便利渠道。于是，在澳大利亚诗坛涌现出于大批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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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派诗人。他们中较有影响的有莱斯·默里、布鲁斯·道、格温·哈伍德、文

森特·巴克利、弗朗西斯·韦伯、布鲁斯·比弗、克里斯·华莱士·克雷布、托马

斯·沙普科特、杰弗利·莱蔓、迈克尔·德兰斯菲尔德、劳里·达根等。 

    现代派推进了澳大利亚诗歌的国际化，把美国诗歌作为楷模。由于审查限制的

放宽，过去严禁的题材，如越南战争、环境保护、性解放、吸毒、女权运动等，都

进入现代派诗歌，以反映异化了的现代人。现代派认为诗人不再是教化者和娱乐者，

而是观察员和预言家。在写作技巧上，他们运用奇想怪喻和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借

助朦胧诗体创作。语言上，口语俚语和粗词俗语都登上诗歌的殿堂，诗的语言更接

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 

    在新一轮的移植过程中，当然也遇到如何创新的问题。象莱斯·默里这样的诗

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澳大利亚的过去 － 过去的历史、过去民谣诗的传统、过去的

土著文化 － 均可以在现代派诗歌中再现，而又不损害现代主义诗歌的特色。澳大

利亚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进步，是诗人开始感到澳大利亚终于有了200年的历史，有

了自己诗歌的传统。这是过去诗人所感到缺少的东西。他们现在觉得生活在澳洲很

自在，不再有“放逐”和格格不入的感觉。澳洲诗歌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诗人也可
以师承本国的前辈，吸收当地的文化遗产。如麦考利引用肯德尔的诗句为题作诗 

(Surprises of the Sun) ；赖特诗赞哈珀；霍普典出佩特森和布伦南，莱斯·默里

运用土著歌谣和诵诗结构。换句话说，澳大利亚文学传统已为人们所接受，终于自

立于世界各国文学传统之林。今后可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辉煌。内蒂·珀

默说得好：澳大利亚文学只能建立在自己过去传统的基础上，从自己的源泉吸收养

料，表现自身的问题。与此同时，借鉴他国的经验。 

    经过八、九十年代的反思，澳大利亚诗歌正在成熟。诗人A.D.霍普总结道：虽

然当今澳大利亚诗人各写各的，各自表达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但他们却逐渐趋同，

即逐渐回归诗歌的传统形式和技巧，不再沉迷于方法的创新、自由诗体、超现实主

义、意象主义、朦胧的象征和晦涩的句法。也就是说，作为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特殊

的民族，在创立自己的诗歌传统中，他们终于能较好地把握移植和创新二者之间的

关系，不再左右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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